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23

2010年 10月 20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６

证券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６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大秦铁路”或“公司”）本次公开增发不超过

２０

亿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９５３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

Ａ

股股东按持股比例优先配售，其余部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意，网上发行由保荐

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下发行

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０

亿股，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

上、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募集资金需求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１６５

亿元。

４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７３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大

秦铁路

Ａ

股股票均价。

５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１．４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

，

８１６

，

７４５

，

９９８

股，

约占本次增发最高发行数量的

９０．８４％

。 公司原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

７６０００６

”、申购简称“大秦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

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规定进行发售。

６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果本次发行

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大秦铁路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保荐机构及

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

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７

、本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下发行，有关网

上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大秦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

８

、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最低申购数量限制。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

限为

５０

万股，超过

５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的数

量上限为

１０

亿股。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９

、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 机构投资者可同时选择网上和网下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

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

式进行。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

确定最终发行总量，发行结果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

公布。

１１

、本公告仅对机构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下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

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招股意向书摘

要》。

１２

、本次发行的有关资料亦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３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将视需要及时公告，敬请投

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大秦铁路

／

发行人

／

公司 指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增发 指本公司公开增发不超过

２０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承销团

指为本次增发之目的

，

由具有承销资格的各承销商为本次增发

而组建的承销团

原股东

指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大

秦铁路之全体

Ａ

股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

，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按

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

及时缴付申购定金

、

申购数量符合限

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

Ａ

股

股份数量以

１０

：

１．４

的比例优先认购本次增发的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Ｔ

日

，

该日为网上

、

网下申购日

）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０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１６５

亿元。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募集筹资需求协商确定。 发行结果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大秦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公布。

３

、网下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指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参与股票申购的境内法人，以

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

行。

４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７３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大秦

铁路

Ａ

股股票均价。

５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１．４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 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１

，

８１６

，

７４５

，

９９８

股，约

占本次增发最高数量的

９０．８４％

。

６

、网上、网下发行数量比例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果本次发行获

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大秦铁路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保荐机构及联

席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

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详见本公告“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的相关内容。

７

、承销方式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 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

票。

８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日

（

１０

月

２０

日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发行公告

》、《

网下发行

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

正常交易

T-1

日

（

10

月

21

日

）

网上路演

股权登记日

Ｔ

日

（

１０

月

２２

日

）

刊登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１７

：

００

）

全天停牌

T+1

日

（

10

月

25

日

）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

T+2

日

（

10

月

26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

，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数量

，

确定

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T+3

日

（

10

月

27

日

）

刊登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

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

到账截止时间为下午

17:00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Ｔ＋４

日

（

１０

月

２８

日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款解冻

，

网下申购款验资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

日程。

９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１０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发行人、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合并统计网上、网下的有效申购情

况，然后根据整体申购情况以及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数量。 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

的有效申购（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将按照如下原则获得配售：

１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后

的余股由承销团包销。

２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即出现了超额认购的情况）时，将按以下方法进行配售：

（

１

）公司原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６０００６

”进行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可优先认购股

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大秦铁路股数乘以

０．１４

。原股东可优先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

确算法原则处理。 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

优先认购数量加总与原股东网上可优先认购总量一致。

（

２

）扣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行

配售：

申购类型 申购条件

配售比例

／

中签率

网下申购

最低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

，

超过

５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

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０

亿股

。

ａ

网上通过

“

７８０００６

”

申购代

码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

，

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

，

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

ｂ

本次发行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售：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７８０００６

”申购代码进行申购

的中签率趋于一致。 即

ａ≈ｂ

。

三、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安排

１．

资格的认定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参与股票申购的

境内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

发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

方式进行。

２．

申购方式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５０

万股， 超过

５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

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上限为

１０

亿股。 每个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关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应遵守法

律、法规关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的配

售结果确定后，投资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股票账户。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

在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Ｔ

日）前（含该日）办妥开户手续。

（

２

）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以其他方式传

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２３９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并于传

真后

１０

分钟内致电保荐机构及联系主承销商之当日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６３６

予以确认：

①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见附件）

②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③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资金备注务必注明投资者名称和“大秦铁路增发申购”字样）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

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

３

）缴纳申购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

本次发行价格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

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并于当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之一，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任选一个下列收款银行账户，并请

通过联行系统或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进行支付。

收款行

（

一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朝阳区支行

银行账号

：

１１０４１６０１０４００１２６２３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

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７

联系人

：

吴名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５２４４２９

收款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路东

２

号

收款行

（

二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联系人

：

王英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收款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１

层

收款行

（

三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国贸支行

银行账号

：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１０００５９５０７００８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

１０５１０００１０１２３

联系人

：

孟莉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５１０

收款行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１０１

号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全称。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提醒：汇款用途

中的投资者全称是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到达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敬请投资者注意资金

划转的在途时间。

（

４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定金的退还

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内容包括

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网上及网下申购情况、原股东优先配售数量、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获得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单及其获配售数量、应退还的多余申购定金（如有）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

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缴款（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通知，获配售的机构投

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ｂ．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定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款。 若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

资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３

）

１７

：

００

以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保荐机构及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上述缴付申购定金账户），同时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

证。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补足申购款，其配售资格将被

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归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所有，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将由承销团

包销。

若定金大于申购款，多余定金将统一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退款。

ｃ．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ｄ．

机构投资者用于申购的资金来源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ｅ．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对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定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４

日）对机构投资者补缴申购款（如有）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ｆ．

通商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网上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发行人拟就本次发行在证券时报网（

http://ｗｗｗ．stcn．ｃｏｍ

）上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六、发行人、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发行人：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站北街

１４

号

联 系 人 ：黄松青、张利荣

电 话 ：

０３５２－７１２１２４８

传 真 ：

０３５２－７１２１９９０

２．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顾侃、王媛媛、辛俯嵩、严翔、张敏

电话：

０１０－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６５０５８１３７

３．

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联 系 人 ：陈海平、朱永平、潘剑云、安宏亮、李伟

电 话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 真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２８４

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楼

联 系 人 ：宇尔斌、郭青岳、聂晓春、李鹏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４２７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４２４

敬请投资者注意：

用于本次发行服务的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２３９

。

用于本次发行服务的咨询电话号码：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６３６

。

投资者传真资料后，请于发送

１０

分钟后拨打咨询电话查询是否收到。

发行人：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20日

附件：

推荐券商＿＿＿＿＿＿＿＿＿＿＿＿＿＿＿＿＿＿＿＿＿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Ａ股申购表

（网下投资者申购）

重要提示

本表一经机构投资者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

传真

（

或送达

）

至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

即构成申购者向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

机构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股票账户名称

股票账户号码

（

上海

）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 真

退款银行信息

（

退款银行账户信息必

须与投资者缴款银行账户

信息一致

。

退款银行的收款

人全称须与划款凭证相同

）

汇入行全称

账 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申购股数

大写 万股

小写 万股

申购金额

（

申购股数

×８．７３

元

／

股

）

大写 元

小写 元

申购定金

（

申购金额

×２０％

）

大写 元

小写 元

机构投资者在此承诺

：

１

、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有效

。

２

、

本次申购款项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１

、本申购表适用于参加网下申购（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或以上）的机构投资者填写

２

、申购表可从报纸上剪下，也可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网站下载。为便于清晰起见，建

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３

、退款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与投资者缴款银行账户信息一致。 退款银行的收款人全称须与划款凭证

相同。

４

、申购股数限制：

①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５０

万股（含

５０

万股），上限

为

１０

亿股（含

１０

亿股），超过

５０

万股的申购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②

在本次申购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确定其申购数量，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款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 机构投

资者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违反上述规定

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６

、凡参加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上海）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

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以及支付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处。

７

、收件人：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２３９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６３６

１

、资产主要构成及变化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末的主要资产结构如下表所示：

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

元

）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

元

）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

元

）

占总资产

比例

流动资产

１２，４８３，２５５，０８３ １８．３７％ ７，２９０，７２９，４８３ １１．６８％ ８，９９５，０１３，４３８ １７．６０％

其中

：

货币资金

９，０１７，１９０，６４９ １３．２７％ ４，６７７，７４７，６３９ ７．４９％ ７，７８９，５５１，４１５ １５．２４％

应收账款

２，５３０，０４１，０４３ ３．７２％ ６５６，２０８，３３８ １．０５％ ９１８，４８７，３４５ １．８０％

其他应收款

８５，５５４，８３３ ０．１３％ １，２８０，１１２，５５７ ２．０５％ ９５，０２６，９５６ ０．１９％

存货

８２６，２７３，９１８ １．２２％ ６７５，０９７，４０９ １．０８％ １９０，２１６，２３８ ０．３７％

非流动资产

５５，４６０，８５６，０９７ ８１．６３％ ５５，１３３，６０９，４１１ ８８．３２％ ４２，１１２，５７５，８０２ ８２．４０％

其中

：

固定资产

４８，２８９，５６６，３７５ ７１．０７％ ４６，４５２，２４５，９８９ ７４．４１％ ３４，１４２，００５，４４４ ６６．８０％

在建工程

２，３５７，９４２，８７２ ３．４７％ ３，７９８，４０５，９９６ ６．０８％ ３，０４９，８６０，３７２ ５．９７％

无形资产

４，６４４，６３６，６５０ ６．８４％ ４，７２６，６４０，１２３ ７．５７％ ４，８３０，６０１，９０３ ９．４５％

总资产

６７，９４４，１１１，１８０ １００．０％ ６２，４２４，３３８，８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１０７，５８９，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主要资产结构如下表所示：

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

元

）

占总资产比例 金额

（

元

）

占总资产比例

流动资产

６，３８９，２８２，０８９ ９．３２％ １２，４８３，２５５，０８３ １８．３７％

其中

：

货币资金

４，２１８，４４２，９９３ ６．１５％ ９，０１７，１９０，６４９ １３．２７％

应收账款

１，２５６，６１８，５６７ １．８３％ ２，５３０，０４１，０４３ ３．７２％

其他应收款

３２，３９９，９１２ ０．０５％ ８５，５５４，８３３ ０．１３％

存货

８４９，５６７，１８３ １．２４％ ８２６，２７３，９１８ １．２２％

非流动资产

６２，１５３，０８５，１４２ ９０．６８％ ５５，４６０，８５６，０９７ ８１．６３％

其中

：

固定资产

４９，０９０，１５７，４９９ ７１．６２％ ４８，２８９，５６６，３７５ ７１．０７％

在建工程

３，０９４，１７６，０９５ ４．５１％ ２，３５７，９４２，８７２ ３．４７％

无形资产

４，５９２，７３７，９１７ ６．７０％ ４，６４４，６３６，６５０ ６．８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９％ － －

总资产

６８，５４２，３６７，２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９４４，１１１，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三年及一期， 本公司资产规模迅速扩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总资产

６８５．４２

亿元，比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０．８８％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总计

６７９．４４

亿元，比

２００８

年末增长

８．８４％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６２４．２４

亿元和

５１１．０８

亿元。

由于本公司主要经营铁路运输业务，公司资产构成中，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流动资产占比较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流动资产合计为

６３．８９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减少了

６０．９４

亿元，降低

４８．８２％

，

主要是因为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支付本次收购首笔对价款及归还短期借款导致货币资金余额降低，以及

应收铁道部运费清算款减少导致应收账款减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流动资产合计为

１２４．８３

亿

元，较

２００８

年末增加了

５１．９３

亿元，增长

７１．２２％

，增长主要来自于货币资金增加。

２００８

年末流动资产合计

为

７２．９１

亿元，较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８９．９５

亿元减少了

１７．０４

亿元，降低

１８．９５％

，主要因为公司为支付

Ｃ８０

货车及改

造工程款而导致货币资金减少。

本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大。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

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均超过

８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本公司

非流动资产分别为

６２１．５３

亿元、

５５４．６１

亿元、

５５１．３４

亿元和

４２１．１３

亿元。 其中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末和

２００８

年末非流动资产分别较上年末增加

６６．９２

亿元、

３．２７

亿元和

１３０．２１

亿元， 增长

１２．０７％

、

０．５９％

和

３０．９２％

。

２

、资产质量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本公司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扣除坏

账准备前）分别为

１２．５５

亿元、

２５．２９

亿元、

６．４０

亿元和

９．１７

亿元，占应收账款（扣除坏账准备前）的比例分别

为

９９．７４％

、

９９．９１％

、

９７．４５％

和

９９．７２％

，应收账款结构良好。 按照审慎原则，本公司对三年期以上的应收账

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本公司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分别为

１５３．５

万元、

１５３．５

万元、

９６．６８

万元和

９９．５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本公司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其他应收账款（扣

除坏账准备前）分别为

０．３２

亿元、

０．８５

亿元、

１２．２０

亿元和

０．９４

亿元，占应收账款（扣除坏账准备前）的比例

分别为

９６．９９％

、

９９．０４％

、

９５．２５％

和

９８．７３％

，账款结构良好。 按照审慎原则，本公司对三年期以上的其他应

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本公司计提的其他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分别为

１３．４２

万元、

１３．４２

万元、

１８．５７

万元和

４８．８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本公司无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公司资产减值

损失主要为坏账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本公司无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本公司资产减值

损失分别为

５１．６４

万元、

－２．９１

万元和

１９．９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本公司非流动资产质量状况良好，无需计提

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余额均为零。

总体而言，本公司的资产结构合理，资产质量良好，主要资产的减值准备提取情况与资产质量的实

际情况相符。

（二）负债结构、变化和偿债能力分析

１

、负债结构和变化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末的主要负债结构如下表所示：

负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

元

）

占总负

债比例

金额

（

元

）

占总负

债比例

金额

（

元

）

占总负

债比例

流动负债

１１，５４１，３４３，７０５ ４６．１９％ ２２，１０３，２６０，２３６ ９９．９９７％ １３，５７１，６５２，８７９ ９９．９９％

其中

：

短期借款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１％ － － － －

应付账款

２，４４１，５９７，９８７ ９．７７％ １，９１８，２９７，９０２ ８．６８％ １，１８７，２９７，８９１ ８．７５％

应交税费

８８８，００７，３３５ ３．５５％ ８８７，２４３，８６１ ４．０１％ １，６６９，１７０，４２４ １２．３０％

其他应付款

４，３３７，７３５，２４１ １７．３６％ １８，５８４，５５７，０５６ ８４．０８％ ９，９９５，１８７，１４３ ７３．６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３，４４４，９３３，９６５ ５３．８１％ ５９２，１７０ ０．００３％ １，９３９，２０２ ０．０１％

其中

：

应付债券

１３，４４４，４１７，９３１ ５３．８１％ － － － －

总负债

２４，９８６，２７７，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１０３，８５２，４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５７３，５９２，０８１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主要负债结构如下表所示：

负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

元

）

占总负债比例 金额

（

元

）

占总负债比例

流动负债

１１，３８２，１４６，１２２ ４５．８３％ １１，５４１，３４３，７０５ ４６．１９％

其中

：

短期借款

－ －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１％

应付账款

２，０７８，２２３，０４９ ８．３７％ ２，４４１，５９７，９８７ ９．７７％

应交税费

１，１２６，６７３，８２１ ４．５４％ ８８８，００７，３３５ ３．５５％

应付股利

２，７５１，６２８，０６１ １１．０８％ － －

其他应付款

４，３２０，４７４，７９３ １７．４０％ ４，３３７，７３５，２４１ １７．３６％

非流动负债

１３，４５１，４４１，３８１ ５４．１７％ １３，４４４，９３３，９６５ ５３．８１％

其中

：

应付债券

１３，４５０，９２５，３４７ ５４．１６％ １３，４４４，４１７，９３１ ５３．８１％

总负债

２４，８３３，５８７，５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９８６，２７７，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负债为

２４８．３４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减少了

１．５３

亿元，降低

０．６１％

，主要原因

是公司偿还了短期银行借款。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总负债为

２４９．８６

亿元，较

２００８

年末增加了

２８．８２

亿元，增长

１３．０４％

，主要来自于短期银行借款和应付债券的增加。

２００８

年末总负债为

２２１．０４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了

８５．３０

亿元，增长

６２．８４％

，主要来自于其他应付款的增加。

从结构上看，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７

年末的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 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达到

９９．９９％

， 其中其他应付款为流动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０９

年末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

的比例分别为

５４．１７％

和

５３．８１％

，负债结构得到改善，其中非流动负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中期票

据导致应付债券增加。

２

、偿债能力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偿债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流动比率

０．５６ １．０８ ０．３３ ０．６６

速动比率

０．４９ １．０１ ０．３０ ０．６５

资产负债率

３６．２３％ ３６．７７％ ３５．４１％ ２６．５６％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９．２１ １６．６３ １８．２９ ４１．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较

２００９

年末下降

０．５４％

， 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短期银行借款导致短期借

款减少。

２００９

年末资产负债率相比

２００８

年末上升

１．３７％

，主要原因是公司短期银行借款和应付债券增加。

尽管如此， 本公司仍拥有充裕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８０．４６

亿元、

８６．３５

亿元、

８７．４７

亿元和

９１．３３

亿元。 同时本公司还与国内多家

商业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共

３２５

亿元。

（三）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注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１４．８１ １４．５１ ２８．７０ ３１．０５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

天

）

２４．３１ ２４．８０ １２．５４ １１．５９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１５．３３ １５．９０ ２７．０６ ５３．９６

存货周转天数

（

天

）

２３．４９ ２２．６５ １３．３０ ６．６７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０．４１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４５

注：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相关指标已年化

本公司铁路运输业务基本上是在收取现金后提供服务，应收账款周转周期较短。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应收

账款周转率有较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应收铁道部运费清算款增长造成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增

加。

公司存货周转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运量增加、车次频繁，为了完成运量任务、保障运输，

需要准备大量的新零部件随时替换老旧设备零部件；另外，为了保障大秦线日常的轨道维修需要，公司

对钢轨的储备上升；大秦线对旧轨料的点收增加且幅度较大，也使得存货周转率下降。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总资产规模随着业务持续发展

保持稳定增长，增速高于营业收入。

二、盈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利润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

，

１２３

，

１４２

，

３２６ ２２

，

５９５

，

３１７

，

５７７ ２０

，

８６０

，

２６２

，

０８９

营业成本

１１

，

９３２

，

４６５

，

７９６ １１

，

７０８

，

８２８

，

９９２ １０

，

０６１

，

１９４

，

２２７

营业利润

８

，

７６８

，

１６３

，

４１９ ８

，

８６２

，

１０２

，

１７１ ９

，

２７２

，

０５７

，

４５０

净利润

６

，

５３０

，

３７４

，

１６０ ６

，

６７９

，

５１６

，

４６７ ６

，

１０９

，

４０５

，

２１６

毛利率

４８．４０％ ４８．１８％ ５１．７７％

净利率

２８．２４％ ２９．５６％ ２９．２９％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利润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４

，

０２０

，

６８６

，

３７４ １０

，

１６２

，

１３９

，

８７０

营业成本

６

，

４２０

，

９９３

，

０５０ ５

，

１１３

，

３１８

，

８８９

营业利润

６

，

１９９

，

２３０

，

２２７ ３

，

７８６

，

９８８

，

７０８

净利润

４

，

６４３

，

９７３

，

３５６ ２

，

８３５

，

３８８

，

０４３

毛利率

５４．２０％ ４９．６８％

净利率

３３．１２％ ２７．９０％

（一）营业收入

本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货运、客运以及其他服务，最近三年及一期货运收入所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均达到

９０％

以上， 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货运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４１

亿元， 增长

３２．５５％

，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煤炭供需市场均持续回升，公司货运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００９

年货运收

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１０

亿元，降低

１．０２％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货运量相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０８

年公司货运

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铁路煤炭运输需求的增长。

（二）营业成本

本公司营业成本主要包括电力及燃料费、折旧费、人员费用和大修支出等。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营业

成本为

６４．２１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同期增加了

１３．０８

亿元，增长

２５．５７％

，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业务量增加，货运

服务费、电力及燃料费和材料费用增加。

２００９

年公司营业成本为

１１９．３２

亿元，较

２００８

年同期增加了

２．２４

亿

元，增长

１．９１％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材料费用、折旧费用和货运服务费增加。

２００８

年营业成本为

１１７．０９

亿

元，较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００．６１

亿元增加了

１６．４８

亿元，增长

１６．３８％

，主要原因包括固定资产规模扩大导致固定资

产折旧增加，与运量相关的货车使用费增加以及新增排空车费用。

（三）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６１．９９

亿元，净利润

４６．４４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同期分别增加了

２４．１２

亿元

和

１８．０９

亿元。 公司利润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货物运输量增长带动营业收入增加。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８７．６８

亿元，净利润

６５．３０

亿元，较

２００８

年同期分别减少了

０．９４

亿元和

１．４９

亿

元。 公司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

２００９

年公司货物运量下降导致货运收入下降所致。

２００８

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８８．６２

亿元，净利润

６６．８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和增加了

４．１０

亿元和

５．７０

亿元。 营业利润减少是由于

２００８

年固定资产规模扩大导致折旧增加、与运量相关的货车使用费增加

以及新增排空车费用导致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企业所得税率

从

３３％

调整到

２５％

，公司所得税费用下降。

（四）毛利率和净利率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５４．２０％

、

４８．４０％

、

４８．１８％

和

５１．７７％

， 净利率

分别为

３３．１２％

、

２８．２４％

、

２９．５６％

和

２９．２９％

，公司盈利能力一直保持稳定水平，利润率较高的原因是公司主

要煤炭运输线路大秦线实行煤炭特殊运价，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五）影响发行人盈利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１

、国家产业政策

国家对铁路政策及规划在未来进行调整可能会给本公司的业务发展带来影响。 同时，国家对相关

行业或区域的有关政策进行调整，也会间接影响本公司的客户需求，从而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２

、煤炭运输价格的制定

本公司所辖大秦线和丰沙大线执行的煤炭运输费率为特殊运价，由国家批准制定，高于全国平均

铁路运价水平。 如果国家改变煤炭特殊运价，将可能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３

、煤炭行业供需关系

煤炭运输业务是目前本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最近三年及一期煤炭运输取得的收入占本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

９０％

左右。 煤炭供需的变化将直接影响铁路煤炭运输需求，从而影响本公司的业务量及

盈利能力。

４

、原材料成本控制

能源、原材料费用和人工成本是铁路运输生产的主要成本，其中消耗的能源主要是电力及燃油，消

耗的原材料主要是钢材。 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可得性和成本对公司的盈利能力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将产生影响。

三、本次收购对本公司未来盈利影响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的假设本公司对目标业务（含“朔黄公司股权”）的

收购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该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购买基准日”）完成的

２０１０

年度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报告。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际净利润为

６５．３

亿元，预计收购完成后

２００９

年经扩大集团净利润为

７１．５

亿元，相比

收购前增加

６．２

亿元，增长

９．５％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净利润为

７０．１

亿元，预计收购完成后

２０１０

年经扩大集

团净利润为

８６．０

亿元，相比收购前增加

１５．９

亿元，增长

２２．７％

。

朔黄公司

４１．１６％

的股权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由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无偿划转至目标业务， 本公司取

得目标业务的资产和负债中包括的朔黄公司股权并未构成企业合并，因此本公司将从购买基准日起按

照权益法确认对朔黄公司股权的投资收益。 为了便于投资者理解及比较，该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假

设本公司对目标业务（除“朔黄公司股权”）的收购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该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购买基

准日”）完成，且假设本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时取得朔黄公司股权，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朔黄公司股权

采用权益法核算。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 经扩大集团

对目标业务经营业绩的合并应以本次对目标业务完成收购的实际日期为准，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仅

供投资者参考。 在上述假设前提下，

２００９

年经扩大集团的净利润为

８７．５

亿元，相比收购前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实际净利润增加

２２．２

亿元，增长

３３．９％

。

２０１０

年经扩大集团的净利润为

８９．１

亿元，相比收购前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测净利润增加

１９．０

亿元，增长

２７．１％

。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总量及投向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及《关于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等相关议案。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０

亿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视资金需求和市场

情况协商确定。 本次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６５

亿元（未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用于收购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和股权。

本次收购已获得铁道部批复（铁政法函［

２００９

］

１４８８

号）。 拟收购资产的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得财政部

核准（财建［

２００９

］

８９３

号）。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单位 ：亿元

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收购太原铁路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和股权

３２７．９ １６５．０

预计本次实际募集资金相对于上述收购所需资金存在不足，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弥补不足部分。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一）拟收购资产范围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收购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和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太原局铁

路客货运输主业将全部进入本公司。

１

、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

本次收购包括太原局运输主业站段和相关直属单位的资产及资产对应的相关债务。

（

１

）太原局运输主业站段

包括太原局下属

２０

个运输主业站段， 共管辖

７

条铁路干线 （南同蒲、 北同蒲宁武至太原北区段、京

原、石太、太焦、侯月、侯西）和

５

条铁路支线（太岚、西山、兰村、忻河、介西）。

（

２

）太原局相关直属单位

包括太原项目部、南同蒲扩能改造指挥部、太原房建公司、临汾房建公司、大同房建公司等太原局

相关直属单位。

２

、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股权

（

１

）太原局持有的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１６％

股权；

（

２

）太原局持有的太原铁路巨力装卸有限公司

９０．２％

股权。

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太原铁路巨力装卸有限公司除太原局以外的其他股东已同意放弃

本次收购的优先受让权。

本次收购前朔黄公司股东分别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占

５２．７２％

股份；太原局，占

４１．１６％

股

份；河北建设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

６．１２％

股份。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出具

了《关于放弃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函》（中国神华函［

２００９

］

１５

号），河北建

设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出具了 《关于放弃太原铁路局持有的朔黄铁路股权优先购

买权的函》（冀建投交通函字［

２００９

］

４６

号）。

本次收购前巨力公司股东分别是：太原局，占

９０．２％

股份；山西太铁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占

９．８％

股份。

山西太铁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山西太铁联合物流有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声

明书》。

（二）本次收购涉及的资产负债内容

本次收购涉及的资产负债类型包括流动资产、房屋建（构）筑物、铁路资产、机器设备、长期股权投

资、流动负债及非流动负债等。 其中，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应

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包括一般材料、线上料、燃料、库存其他互换配件、运输其他存货

等）、待摊费用；非流动资产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包括对朔黄公司的投资、对巨力公司的投资）、固定资产

（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管道沟槽、铁路线路、机车车辆、通信信号设备、机械动力设备、运输设备、传

导设备、电气化供电设备、仪器仪表、工具及器具、信息技术设备、高价互换配件等）、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

本次收购的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均没有设定抵押或其他形式的担保；不存在针对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的权属争议，也不存在因此而进行的或威胁进行的诉讼、仲裁；在目前

太原局正在进行的诉讼、仲裁中，也没有针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的财产保全措施。

太原局有权转让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

本次收购的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股权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担保、查封、冻结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就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巨力公司和朔黄公司股权的转让，巨力公司和朔黄公司的其他现有股东均已表示同

意并放弃了优先购买权，上述股权转让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况

１

、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业务概况

太原局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级主管部门是铁道部。本次收购的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不包括大

秦公司，下同）共管辖

７

条铁路干线（南同蒲、北同蒲宁武至太原北区段、京原、石太、太焦、侯月、侯西）以

及

５

条铁路支线（太岚、西山、兰村、忻河、介西），承担上述相关线路的铁路客运、货物运输业务，担负晋

中、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的煤炭外运任务，在“西煤东运”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收购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包括太原局全部运输主业站段及相关直属单

位。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上述运输主业资产配属机车

４３８

台，配属客车

１

，

２８６

辆。

下表列示太原局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主要货运业务量指标：

单位：亿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货物发送量

１．６９ １．９２ １．９３

其中

：

煤炭

１．０４ ６１．５％ １．２３ ６３．８％ １．２０ ６２．２％

货物到达量

０．８０ ０．６５ ０．６０

其中

：

煤炭

０．２９ ３６．３％ ０．２７ ４１．０％ ０．２３ ３７．７％

货物周转量

（

亿吨公里

）

６０６ ６３７ ６１７

其中

：

煤炭

（

亿吨公里

）

２９５ ４８．７％ ３５０ ５４．９％ ３２２ ５２．２％

注：以上货运业务量指标均不含特货、集装箱运量

下表列示太原局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的主要客运业务量指标：

单位：万人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旅客发送量

３

，

７９８．３ ３

，

３２３．３ ２

，

９１４．３

旅客到达量

３

，

７３１．３ ３

，

２２３．５ ２

，

８４１．８

旅客周转量

（

亿人公里

）

９４．３ ９５．５ ８６．６

太原局相关直属单位主要包括相关线路改造的在建工程项目及为主业提供服务的相关单位。

２

、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股权概况

（

１

）朔黄公司概况

朔黄公司是经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更名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由神华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中铁建设开发中心（现为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山西省计划委员会共

同出资， 在于

１９９５

年成立的朔黄铁路原平建设指挥部和

１９９７

年在北京成立的神华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

基础上，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在北京市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神华集团将其持有的朔黄公司股

权作为出资投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底，根据朔黄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股东会决议和

铁道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的铁财函［

２００８

］

１３０２

号文《关于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划转的通知》，

铁道部将原由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持有的朔黄公司

４１．１６％

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太原局， 太原局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享有对朔黄公司持有股权的相关权益。 本次收购前朔黄公司股东分别是：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占

５２．７２％

股份；太原局，占

４１．１６％

股份；河北建设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

６．１２％

股份。 本

次收购完成后朔黄公司股东分别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占

５２．７２％

股份；本公司，占

４１．１６％

股

份；河北建设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占

６．１２％

股份。

朔黄公司主要负责运营朔黄、黄万铁路，承担神府东胜煤田等煤炭基地的“西煤东运”任务，其下辖

朔黄铁路于

２００１

年投入运营，是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其将陕北、内蒙古西部和山西的大型煤炭

基地与渤海出海口联结起来，在全国路网中占有重要地位。 朔黄铁路运营里程

５９４

公里，西起山西省神

池县境内神池南站，与神朔线接轨，东至河北省境内的黄骅港口车场，是继大秦线之后我国又一条双线

电气化重载铁路。

朔黄铁路主要承担神华集团神东矿区和陕北、晋北地方煤矿的煤炭运输任务，货源具有充足的保

障，确保了朔黄铁路规模经济的充分发挥。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朔黄铁路货物运输量分别为

１．３３

亿吨、

１．３５

亿吨

和

１．４９

亿吨。

（

２

）巨力公司概况

巨力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经营范围包括组织铁路场内装卸短途搬运、铁路

站场内及专用线上的货车、汽车装卸搬运；集装箱，掏装箱作业；组织提供劳务服务，设备出租；承担装

卸机械设备大中修等。 本次收购前巨力公司股东分别是：太原局，占

９０．２％

股份；山西太铁联合物流有限

公司，占

９．８％

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巨力公司股东分别是：本公司，占

９０．２％

股份；山西太铁联合物流有

限公司，占

９．８％

股份。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财务审计情况

１

、本次拟收购资产的财务审计情况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次拟收购资产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简要合并净资产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２１８

，

８１１ １

，

６２７

，

０１５ １

，

３１８

，

１０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

，

９９４

，

５５９ １２

，

３７３

，

７１６ １１

，

９００

，

２２８

资产总计

２２

，

２１３

，

３７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７３１ １３

，

２１８

，

３３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７１２

，

３９０ ３

，

４８１

，

２１９ ３

，

０７１

，

７２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０１

，

４０９ ５５２

，

０３７ ５６３

，

２５６

负债合计

４

，

３１３

，

７９９ ４

，

０３３

，

２５６ ３

，

６３４

，

９８５

净资产

１７

，

８９３

，

０６２ ９

，

９６１

，

３３６ ９

，

５７６

，

６８８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１０

，

９１２

，

７１５ １０

，

４５８

，

３０７ ９

，

５９２

，

６５９

其中

：

投资收益

（

注

）

１

，

６４５

，

００９ － －

营业利润

／

（

亏损

）

２

，

４７４

，

２３２ －７３

，

４４１ ３２７

，

７２１

利润

／

（

亏损

）

总额

２

，

４７１

，

５９３ －６４

，

１５３ ２９３

，

２７７

净利润

／

（

亏损

）

２

，

２６３

，

８５２ －５１

，

８５０ １０６

，

３０９

注：根据朔黄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股东会决议和铁道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的铁财函［

２００８

］

１３０２

号文

《关于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划转的通知》，铁道部将原由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持有的朔黄

公司

４１．１６％

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太原局并纳入目标业务中。 目标业务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享有对朔黄公司

持有股权的相关权益

２

、朔黄公司的财务审计情况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朔黄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４１２

，

８４５ １

，

００５

，

４４７ ７７３

，

４６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８

，

０２６

，

２４３ １７

，

７８９

，

００５ １７

，

９１５

，

０９４

资产总计

１９

，

４３９

，

０８８ １８

，

７９４

，

４５２ １８

，

６８８

，

５６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４７２

，

０４６ ２

，

９９６

，

５２４ ５

，

６８６

，

００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９３６

，

９７８ ４

，

２０８

，

６０４ ３

，

７６５

，

６６９

负债合计

６

，

４０９

，

０２４ ７

，

２０５

，

１２８ ９

，

４５１

，

６７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

，

０３０

，

０６４ １１

，

５８９

，

３２４ ９

，

２３６

，

８８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９

，

４３９

，

０８８ １８

，

７９４

，

４５２ １８

，

６８８

，

５６１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８

，

９９９

，

３５４ ８

，

２２０

，

１６３ ７

，

９６０

，

０９２

营业利润

５

，

３０１

，

２５４ ４

，

０９７

，

２３０ ４

，

９４０

，

５０３

利润总额

５

，

２１４

，

０２９ ４

，

０６３

，

７００ ４

，

９１３

，

２１４

净利润

３

，

８９２

，

１７７ ３

，

０６５

，

５２４ ３

，

３８８

，

２９１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拟收购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拟收

购资产的评估值

３２７．９

亿元（其中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朔黄公司

４１．１６％

股权和巨力公司

９０．２％

股权的评

估值分别为

１８６

亿元、

１４１

亿元和

１

亿元），评估增值为

１６３

亿元，增值率为

９９．３４％

。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拟收购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

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

１０４．５ １８６．２ ８１．７ ７８．２６％

朔黄公司

４１．１６％

股权

５９．３ １４０．６ ８１．３ １３７．１０％

巨力公司

９０．２％

股权

０．７ １．１ ０．４ ５７．１４％

拟收购资产合计

１６４．５ ３２７．９ １６３．４ ９９．３４％

注：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和巨力公司

９０．２％

股权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朔黄公司

４１．１６％

股权采用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表报告， 本次拟收购资产

２０１０

年预计净利润为

２９．０

亿元。

（七）本次收购涉及的在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主要在建工程列示如下：

单位：千元

工程项目 预算金额

工程投入

占预算比

例

／

已投资金额

还需投资金

额

应付账款 计划完成时间

南同蒲榆次至侯马北电

气化改造工程

３，１７６，５３０ ５６％ １，７８９，６８６ １，３８６，８４４ ２７６，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曲高联络线工程

１８８，５８５ ９２％ １７２，９２２ １５，６６３ ５，１７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南同蒲榆次至侯马栅栏

封闭

２９，８２９ ８６％ ２５，７１５ ４，１１４ ６８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其他

１８１，３８６ ９８％ １７８，１６４ ３，２２２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合计

３，５７６，３３０ ２，１６６，４８７ １，４０９，８４３ ２８１，８６５

上述在建工程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筹资金。

（八）本次收购涉及的土地使用安排

本次收购范围内不包括太原局运输主业所使用的土地， 公司将向太原局租赁上述土地使用权，根

据《资产交易协议》的约定，该等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以完成国土部备案后的土地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值

为依据约定，租赁期限为十年，到期可以续租。 根据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太原铁路局与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租赁协议》，上述土地共

５９８

宗，租赁

面积约

８

，

６７０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

３．３

亿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以土地评估报告中的该

等土地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并根据完成国土部备案后的土地评估报告另行约定租金标准。

太原局运输主业土地使用权中本次未能授权经营的土地面积约

６１８

万平方米，上述土地目前正在完

善土地权属、办理授权经营过程中。 根据《资产交易协议》的约定，该部分土地暂不收取租金，待土地授

权经营手续办理完毕后另行协商约定租金标准。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整体方案及国土部核准的整体土地处置方案，太原局运输主业所使用的土地采

用授权经营的方式进行处置，土地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已完成国土部审核及备案（国土资函［

２０１０

］

２１４

号）。

（九）本次收购涉及的房屋使用安排

本次收购范围包括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中的房屋， 本次收购的太原局运输主业房屋共

５

，

６６０

项，面

积约

１６６

万平方米，净资产评估值约

９．５

亿元，其中占总面积约

９２％

的房屋已获得房屋所有权证。 根据《资

产交易协议》的约定，如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中的相关房屋建筑物无法在履行开始日（指首次付款足额

支付至太原铁路局指定账户之次日，下同）起

６

个月内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则该等房屋建筑物应当

由太原局出租给本公司，双方另行签署相关租赁协议。 太原局应当在履行开始日起

７

个月内退还本公司

已经支付给太原局的该等不能过户的房屋建筑物所对应的价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自价款支付日至价

款退还日，按照届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

（十）负债安排

太原局根据其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向相关债权人发出了征询函。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

署日，同意上述债务转让的债权人所同意转让的债务金额合计为

２２．８

亿元，占根据太原局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所确定的拟转让债务总额的

７３％

；没有债权人向太原局表示反对上述债务转让。 太原局目前

仍在积极争取取得其他债权人的同意。 根据《资产交易协议》的约定，太原局应于履行开始日后

６

个月内

将该等债务的债务人变更为本公司。 如出现债权人不同意本公司履行债务的情形，太原局应根据该等

债务的期限以受托人的身份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并在实际履行债务后只按债务本身的金额向本公司主

张权利，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新生利息、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用等）由太原局承担。

（十一）本次收购涉及的员工安排

本次收购共涉及

８５

，

２８９

名员工，其中在职人员

６２

，

３５３

名。铁路运输主业工作岗位涉及的太原局职工

原则上按照“人随资产走”的方式进入本公司。 上述职工自履行开始日起与太原局终止劳动关系并与本

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四、本次资产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就本次公开发行所涉及的资产购买事宜，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太原局与本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

《资产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太原局向本公司转让其全部运输主业相关资产（包括太原局

２０

个运输主业站段及相关直属单位）

和运输主业相关股权（包括朔黄公司

４１．１６％

股权、巨力公司

９０．２％

股权）。

２

、转让价款以经财政部审核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关资产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拟收购资产转让

价款即为拟收购资产评估值，该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尚需完成财政部的审核。 评估基准日至履行

开始日期间， 太原局对于运输主业资产生产经营性资金和工程建设资金等再投入需经本公司确认，并

经审计后由本公司另行支付给太原局。

３

、如本公司本次融资所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目标资产转让价款，则不足部分由本公司利用自有资

金支付。

４

、 双方应在履行开始日起

６

个月内到权属登记部门办理完毕需办理过户登记资产的过户登记手

续。 如相关房屋建筑物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则该等房屋建筑物应当采取租赁

的方式由太原铁路局出租给本公司。

５

、朔黄公司股权在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期间所对应的损益归本公司所有；其他主业资

产和股权在评估基准日至履行开始日期间由于损益等导致的净资产变化，由太原铁路局享有或承担。

６

、自朔黄公司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如果朔黄公司的实际盈利数字

不足本次发行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对朔黄公司盈利预测数值，则由太原铁路局按转让的朔黄公司股权比

例对本公司进行差额补偿。

７

、铁路运输主业工作岗位涉及的太原铁路局职工原则上按照“人随资产走”的方式进入本公司。 上

述职工自履行开始日起与太原局终止劳动关系并与本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８

、太原局同意将主业土地使用权租赁给本公司，期限为

１０

年，租赁期限届满后自动延续

１０

年，年租

金为完成国土部备案的土地评估报告中该等土地的评估价值金额

÷

土地摊销年限； 对于主业土地使用

权中本次未能办理授权经营的土地，太原局暂不收取租金，待土地授权经营手续办理完毕后双方另行

协商约定租金标准。

９

、对于随主业资产转让给本公司且需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应在本公司就本次融资上报中国证

监会之前征得债权人同意。 如出现债权人不同意本公司履行债务的情形，太原局应以受托人的身份向

债权人履行债务，并在实际履行债务后只按债务本身的金额向本公司主张权利，其他费用由太原局承

担。

１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太原铁路局之间的关联交易内容和金额将相应调整。

１１

、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１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各自公章；

（

２

）资产评估报告完成财政部的审核；

（

３

）本次融资及本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１２

、 本公司应当于本协议生效后

６

个月内向甲方支付完毕首次付款， 首次付款金额为转让价款的

５０％

。 其余款项于本次融资实施完毕，且募集资金全部进入本公司账户且办理完毕验资手续之日起

１５

日

内支付完毕。

上述《资产交易协议》已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本次拟收购资产的净资产

账面值由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１６４．５

亿元增加至

１７８．９

亿元，增加

１４．４

亿元；其中对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朔黄公

司股权投资收益为

７．２

亿元。上述拟收购资产净资产账面值增加和对下半年朔黄公司股权投资收益之差

额为

７．２

亿元，根据上述第

２

项、第

５

项和第

６

项约定，将相应增加本次收购本公司所需支付的收购对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太原局与本公司签订了《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１

、双方同意，根据经财政部核准的，由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４０５

号）评估结果，确定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３

，

２７８

，

５８６．４９

万元。

２

、双方同意，将《资产交易协议》中“

１．２０

履行开始日：指首次付款足额支付至太原铁路局指定账户

之次日” 修改为：“履行开始日： 指达到

５０％

的目标资产转让价款足额支付至太原铁路局指定账户之次

日”。

３

、双方同意，将《资产交易协议》中“

９．２

双方同意，乙方应当于本协议生效后

６

个月内向甲方支付完

毕首次付款，首次付款金额为转让价款的

５０％

。 其余款项于本次融资实施完毕，且募集资金全部进入乙

方账户且办理完毕验资手续之日起

１５

日内支付完毕”修改为：“双方同意，乙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

６

个

月内向甲方支付达到

５０％

的转让价款，首次付款应满足国有产权转让相关规定，付款金额达到

５２

亿元，

该对价应于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有效期内支付完毕；其余款项于本次融资实施完毕，且募集资金全

部进入乙方账户且办理完毕验资手续之日起

１５

日内支付完毕”。

４

、双方同意，在《资产交易协议》“第二十条 协议生效”增加第四项：

“（

４

） 本次融资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

５

、除《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资产交易协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

继续有效。 除《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所有术语的定义与

释义均与《资产交易协议》相同。

６

、《资产交易协议》和《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构成了双方就目标资产转让事项的全部协议，

《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为《资产交易协议》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资产交易协议》与《资产交易

协议之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为准。

７

、《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

大秦公司已根据《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向太原局支付首次付款，付

款金额为

５２

亿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资产交易协议》和《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

约定，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通过自筹资金方式向太原局支付价款

１１２

亿元，合计已完成收购对价

５０％

的

价款支付，满足了《资产交易协议》和《资产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资产交割条件，公司完成

５０％

的目标资产转让价款支付之次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资产交割日。

本公司及太原局将根据《资产交易协议》的约定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进行专项审计，出具有关审计报告以确定过渡期间主业资产净资产的变化，并按《资

产交易协议》的相关约定进行处理。

五、本次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资产负债方面，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总资产将由

收购前

６７９．４

亿元增加至

９８５．４

亿元，增加

３０５．９

亿元，增长主要来自本公司收购的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以

及朔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本公司负债将从

２４９．９

亿元增加至

４５２．１

亿元，增加

２０２．２

亿元，增长主要

来自于太原局运输主业债务，以及由于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相对总收购价款的不足部分而新增的银

行贷款；本公司所有者权益由

４２９．６

亿元增加至

５３３．３

亿元，增长主要来自于本次公开发行增加所有者权

益，同时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评估增值部分相应调减本公司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结构方面，本次发行

及收购完成后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上升，但仍将保持比较健康的水平。

经营业绩方面，本次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由于按照账面价值入账，其评估增值部分不会增加本公

司未来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亦不会对经营业绩构成影响；对于朔黄公司股权长期投资部分，根据会计

准则规定，本公司在确认应享有朔黄公司净损益的份额时，应当以取得投资时朔黄公司各项可辨认资

产

／

负债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朔黄公司的净利润进行调整，每年因折旧和摊销费用将调减账面投资

收益约

０．５

亿元，该等影响已反映在本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中。总体来看，本次收购将给本公司经

营业绩带来显著提升。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的假设对目标业务（含“朔黄公司

股权”） 的收购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完成的

２０１０

年度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

２０１０

年经扩大集团净利润

为

８６．０

亿元，相比收购前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预计净利润

７０．１

亿元增加

１５．９

亿元，增长

２２．７％

。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意义和重要性

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太原局运输主业相关资产和股权有利于加快公司业务发展、提高竞争力和盈利

水平、减少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１

、实现铁路煤运通道资源整合，进一步扩大西部煤炭外运能力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的煤炭运输业务将从山西北部扩张到山西全境。 本次收购将拓宽公司的

煤炭货源区域，丰富公司的货物运输品类，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发展空间。

２

、收购优质资产将有利于增强核心竞争力，拓展业务增长空间

本次收购完成后，太原局内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均进入本公司，将整合铁路煤运通道资源，实现太原

局运输主业资产的整体改制上市，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煤炭重载运输中的核心竞争力。

３

、减少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完成后，太原局运输主业资产进入本公司，铁路运输主业资产将实现整体上市，减少本公

司与太原局之间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公司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４

、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利润将大幅提升，每股收益实现了增厚，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增

强。

第六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二、查阅网站

上交所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三、查阅地点

１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大同市站北街

１４

号

联 系 人：黄松青、张利荣

电 话：

０３５２－７１２１２４８

传 真：

０３５２－７１２１９９０

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８

层

联 系 人：陈镔、孙男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上接D22版）


